
 

 

表三：直销客户传真委托书 

 

个人/机构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开通传真交易 □不开通传真交易 

本人/本机构申请通过传真号码

（含区号）                提交浙商

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交易类业务申请，

该传真业务申请视同本人/本机构提出

的书面申请，对本人/本机构具有法律

约束力。 

委托期限：自本委托书签字之日起

至本人/本机构提交新的传真委托书或

销户日有效。 

 

委托人： 

个人签字/机构公章： 

 

 

 

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： 

 

 

本人/本机构已知晓在未开通浙商

基金直销柜台传真交易的情况下，仅能

通过本人/本机构携带相关申请材料原

件赴浙商基金直销柜台现场办理各类

基金账户类、交易类业务。 

 

 

 

 

 

委托人： 

个人签字/机构公章： 

 

 

 

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： 

 

 

注：请按申请情况勾选，并在对应的文末加盖签章。 

 

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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